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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江苏省标准化研究院、成都市标准化

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GB/T XXXXX—XXXX 

1 

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业废弃物分类、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基本要求、利用途径等。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促进循环农业发展，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农业废弃物  agricultural residue 

农业生产和加工过程中废弃的有机类物质。主要包括种植业废弃物(简称秸秆)、林业废弃物和养殖

业废弃物。 

3 农业废弃物分类 

农业废弃物的分类见表1。 

表1 农业废弃物分类表 

类型 说明 

种植业 

废弃物 

谷及薯类秸秆 包括大麦、燕麦、小麦、黑麦、稻草、高梁、玉米和薯类等废弃物 

豆类作物秸秆 包括黄豆、蚕豆、豌豆、花生和其它豆科作物等废弃物 

油料作物秸秆 包括油菜、蓖麻、向日葵、大麻和棉花等废弃物 

园艺作物秸秆 包括蔬菜、花卉和果树等废弃物 

加工过程中的副产物 包括甘蔗渣、玉米芯、各种稻麦和高梁的糠麸等 

林业废弃物 包括木材采伐加工剩余物、枯枝落叶和果壳等 

养殖业废弃物 包括畜禽粪便、畜禽舍垫料和废饲料等 

4 基本要求 

4.1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规划，扶持农业废弃物利用产业发展，提高农业废

弃物利用率。 

4.2 根据农作物废弃物特点，分类、合理利用，避免秸秆露天焚烧或随意堆放，减少生物质资源浪费，

防止造成农业环境污染。 

4.3 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农业废弃物利用技术创新与集成，支持利用技术与设备研发，探索环境友

好型利用发展模式，推广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和原料化等利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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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选择远离饮用水源、人群聚居地、机场、交通干道、高压输电线路等区域的生产利用场地，避免

影响人居环境和破坏生态环境。 

4.5 加强农业废弃物利用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监督工作。 

5 利用途径 

5.1 肥料化 

5.1.1 秸秆还田 

采用翻犁、机械埋压或加腐熟剂等方法，将农作物收获后留在田间或未经转化的秸秆直接或粉碎后

还田。 

秸秆经过腹、堆沤间接还田。 

5.1.2 制作有机类肥料 

秸秆、畜禽粪便、畜禽舍垫料和废饲料等经堆沤或发酵，无害化处理转化为有机肥。 

沼渣沼液制成有机类肥料。 

5.2 饲料化 

5.2.1 秸秆物理处理饲料化 

采用人工、机械、热、水和压力等作用，改变秸秆的物理性状，使秸秆破碎、软化或降解后使秸秆

饲料化，提高秸秆消化率。如切短、粉碎、揉搓、浸湿软化、蒸煮软化、热喷、膨化、颗粒化、碾青和

射线照射等。 

5.2.2 秸秆生物处理饲料化 

利用能产生纤维素酶的微生物及其分泌物处理农作物秸秆，降解其中的纤维素成分使秸秆饲料化，

提高秸秆消化率。如：青贮、微贮和多维复合酶菌秸秆发酵等。 

5.2.3 秸秆化学处理饲料化 

采用碱化、氨化、酸化、氧化剂、氨一碱复合和碱一酸复合等处理方法，使秸秆纤维分解，膨胀，

结构疏松后秸秆饲料化，提高秸秆消化率。 

5.3 能源化 

5.3.1 直接燃烧供热 

秸秆、林业废弃物作为生物质资源，直接充分燃烧产生热能。可通过秸秆直燃锅炉或高效生物质炉

等提供生产生活用能。 

5.3.2 固化成型与炭化 

将秸秆、林业废弃物固化成型后作为生物质燃料，或固化成型后制成生物炭。 

5.3.3 气化 

沼气化：将秸秆、畜禽粪便、畜禽舍垫料、废饲料等在厌氧条件下，经微生物的作用，降解成以甲

烷为主要成分的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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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解气化：以秸秆、林业废弃物为主要原料，利用气化装置（气化炉）热解、氧化，转换成可燃气

体。 

5.3.4 发电 

以秸秆、林业废弃物为主要原料，通过直接燃烧、混合燃烧、热解气化等发电。 

5.3.5 液化 

以秸秆、林业废弃物为主要原料，通过热解液化或直接液化获得不同用途的液化产品，如生物柴油

等。 

5.4 原料化 

5.4.1 造纸 

以秸秆、林业废弃物为主要原料生产纸浆。 

5.4.2 板材加工 

以秸秆、林业废弃物为主要原料，通过切草、粉碎、干燥、拌胶、铺装、预压、热压和后处理等工

艺，制成秸秆板材。 

5.4.3 秸秆餐具 

利用秸秆生产一次性碗筷、餐盒、餐碟、托盘等。 

5.4.4 秸秆编织 

利用秸秆编织草包、草席、草帘、草编工艺品等。 

5.4.5 基质化 

将秸秆、林业废弃物进行适当处理后，作为农业栽培的基质原料，如园艺作物栽培、育苗、食用菌

栽培等。 

5.5 其他 

用秸秆生产乙醇、木糖醇、羧甲基纤维素、木聚糖酶等产品。 

用畜禽粪便、秸秆养殖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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